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２０１９ ６ 　

抗日战争与国民党惩肃汉奸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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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抗日战争使 “汉奸” 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反例而大量涌现ꎮ 国民党在战时

和战后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ꎬ 对汉奸进行严惩ꎬ 并借肃奸ꎬ 辅助战勤ꎬ 排除异己ꎬ 组织社

会ꎬ 增加收入ꎮ 惩办措施也经历了由战时行政军事机关的特别制裁ꎬ 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审判

刑罚过渡的过程ꎮ 然而ꎬ 在惩办过程中ꎬ 存在着诸多问题ꎮ 首先ꎬ 政策的合法性尚需做细致分

析ꎻ 其次ꎬ 政府往往忽略政策涉及对象可能合法的权利ꎬ 从而有失公正ꎮ 国民党的一系列惩肃

汉奸运动ꎬ 不仅远未实现整合战后社会的初衷ꎬ 反而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崩离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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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是民族主义话语制造的反面典型ꎮ 最

近十五年来ꎬ逐渐有学者开始对“汉奸”的词源语

义进行考辨ꎮ②但学界对于现代意义(抗战期间及

战后)上的汉奸定义则仍然缺乏研究ꎮ 将汉奸笼

统解释为民族国家败类或者卖国贼丝毫无助于厘

清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ꎮ 论述惩奸社会意义

的学术论著少之又少ꎮ③论者往往只是从道德审判

的某一点出发ꎬ分析少数著名汉奸的经历ꎬ对于数

量众多的非著名汉奸和日占区民众所遭遇到的问

题均未深入论述ꎮ 本文拟以国民政府方面的原始

档案为主ꎬ分析和评价国民党采取的各种惩奸措

施ꎬ以及这些措施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ꎮ

一、以惩代审

首先ꎬ谁是汉奸? 近代以来ꎬ“汉奸”主要用于

统称联系外国而有损中国(或华族)之人ꎮ 随着中

日冲突激化ꎬ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逐渐引导社会舆论

把亲日者或和日者称为汉奸ꎮ 当时国民党文教会

宣传部一份题为«消灭汉奸宣传大纲»的报告ꎬ把
“汉奸”定义为:１. “勾结日寇ꎬ危害民国者”ꎻ２. “出

卖民族利益者”ꎻ３. “私通敌国的人”ꎻ４. “凡做有利

于敌人的一切工作(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活

动等)者”ꎮ 该报告并同时指出宣传时ꎬ“以宣传对

象的知识程度之高低ꎬ作‘何谓汉奸’的说明并举

出周知的汉奸人物ꎬ作事实上的说明”ꎮ④虽然名目

众多ꎬ但仔细分析ꎬ可见这里“汉奸”是以“通敌”为
唯一要件的ꎮ

第一次把“汉奸”作为明确罪名并加以定义的

是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行的«惩治

汉奸条例»ꎮ 汉奸定义为“通谋或帮助敌国或其官

民”的十三类人(详见下表)ꎮ 规定审判者为有军

法权的军事机关ꎬ并且明确允许该军事机关有权

“紧急处置”ꎬ可以“先行处决补报”ꎮ⑤该条例本质

上是一个战时军令ꎬ即颁即行ꎬ未经讨论审核程

序ꎮ⑥这从立法之初就给汉奸惩罚带来了随意性ꎮ
比较可知ꎬ «惩治汉奸条例» 的实际来源是

１９３１ 年实施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ꎬ而非 １９２８
年或者 １９３５ 年的刑法ꎮ 不同于刑法ꎬ«危害民国紧

急治罪法»是刑事特别法ꎬ就法律性质而言ꎬ仅是

为了应付紧急时期的特别状况ꎬ惩罚可能较平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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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１９３１)与
«惩治汉奸条例»(１９３７)相关条文比较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惩治汉奸条例»

私通外国ꎬ图谋扰乱治安者处死刑 通谋或帮助敌国或其官民为汉奸处死刑

勾结叛徒ꎬ图谋扰乱治安者 图谋联合敌国与本国抗战者ꎻ图谋暴动者

为敌军执役者

为敌国招募军队或其他军用人工役夫者

为叛徒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
接济敌军或为敌军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运

输或贩卖可以制造军器之原料与敌国者

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秘密泄漏或传递

于叛徒者
侦察或盗窃军情或机密者

为敌军通讯者

阻碍本国公务员执行职务者

煽惑军人不守纪律ꎬ放弃职务ꎬ或与叛

徒勾结者

煽惑本国军人公务员或人民逃叛或通敌或与之

勾结者

为第二条第一款之罪犯所煽惑而扰乱

治安ꎬ或与叛徒勾结者
为前款之人犯所煽惑而从其煽惑者

扰乱金融者

破坏交通者 破坏封锁交通或通讯者

为严厉ꎮ 该法的前身系国民党北伐时制定的«反
革命罪条例» ( １９２７ )、 «暂行反革命治罪法»
(１９２８)ꎬ旨在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来制裁反对派ꎮ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虽经立法院通过ꎬ但却以

特别法替代刑法ꎬ且以行政官员为马首ꎬ受到了律

师公会的抵制ꎮ 即便如此ꎬ此后类似刑法所谓“内
乱”“外患”罪的嫌疑人ꎬ国民政府还是按照«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及«惩治汉奸条例»加以制裁ꎮ
这就是国民党所设“汉奸”罪名的由来及其法制

背景ꎮ
而国民党一开始惩罚“汉奸”ꎬ甚至连政府行

为都算不上ꎮ ２０ 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日矛盾开始尖

锐ꎬ国民党就主动派出秘密警察或特务工作者暗杀

亲日的政治文化人物ꎮ 该秘密警察机构由国民党

党团组织中华复兴社———三民主义力行社(又称

“蓝衣社”)的特务处发展而来ꎬ主要负责人是戴

笠ꎮ １９３３ 年初ꎬ曾任北洋政府驻日代办使事庄景

珂为天津行动组长王天木携员刺杀ꎮ⑦ 稍后ꎬ张敬

尧(１８８１ － １９３３)亦被暗杀ꎮ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ꎬ戴笠的特务处改组为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ꎬ并以防范及

惩办汉奸为其主要职能之一ꎬ成为日后政府惩奸的

主力ꎮ 同期改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简称中统) 也另外组织过暗杀、爆炸行动

数起ꎮ⑧

这种宣扬自我牺牲的暗杀是一种扩大了打击

范围的恐怖主义ꎮ⑨以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军统制裁日占杭

州市长何瓒为例ꎬ据记载“有志士徐苍虚等三人ꎬ

久潜伺于巷口大街发枪击之ꎬ未中ꎬ再发ꎬ何逆

欲逃不及ꎬ中背ꎬ受伤仆地又向之发二弹ꎬ时室

中十余人或骇哭号救二士急退出ꎬ回身以手榴

弹飞掷之ꎬ死伤殆尽”ꎮ⑩ 无论何瓒是否罪该万死ꎬ
其妻子儿女也连带受伤ꎮ 况且ꎬ暗杀发生后ꎬ日军

一般都会实施报复性措施ꎬ其搜捕行为本身就会连

累不少无辜民众ꎮ 何瓒被刺后ꎬ据报道ꎬ“第二天

的上午ꎬ就有六大卡车的民众被捕ꎬ而且有三位某

方面派在杭市的壮士ꎬ于出事后的第四天ꎬ是被牺

牲了!”

军统暗杀之名人还包括唐绍仪 ( １８６２ －
１９３８)、曾仲鸣 (１８９６ － １９３９ )、傅筱庵 ( １８７２ －
１９４０)、张啸林 (１８７７ － １９４０ )、俞叶封 ( １８７９ －
１９４０)等ꎻ暗杀未遂的对象则包括汪兆铭、王克敏、
殷汝耕、周佛海、周作人等ꎮ

表 ２　 戴笠系统特务工作者暗杀日占区人员

分类数目自计表(１９３５ － １９４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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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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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１９３５ ２ ２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３ １ １ ７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２０

１９３９ ６ ３ １ ２ ２ １ ４ １０ １ ２ １ ３３

１９４０ ８ ２ ６ ３ １ ６ ４ ４ ４ １ ３９

１９４１ １２ ３ ２ ２ １ ５ １ ２ １１ １ ４０

１９４２ ２ １ ２ ２ ３ １ １１

１９４３ １ ３ ２ １ １５ ２ ２４

１９４４ ５ ２ １ １ ９ １８

合计 ３７ １４ ４ １６ ８ ４ １８ ９ ６ ５３ １ １ ３ [１１] ２ １８７

表 ３　 戴笠系统特务工作者日占地区惩罚

行动数次自计表(１９３５ － 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合计

南京 ４ １ １ ６

上海 １５ １７ ４３ ５４ ３ ５ ２０ ２ １５９

天津 ２ ６ １ ９

北平 １ １

广州 １ １ ５ ２ ２ ７ １８

青岛 １ １

汉口 ２ ４ ４ １ １１

山东 ２ １７ １８ ３７

广东 １ １ １２ ２ ８９ ２９ １３４

安徽 １ １９ ６５ ９５ ６６ １７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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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１ ２ ４０ ３３ １７５ １５７ １６ ４２４

河南 １ ４ １０ ６３ ３１ １８０ １５ ３０４

湖北 １ ８ １２ １１１ １７５ １ ３０８

江苏 ２ ３ １１ ５ ４４ ３１ ２ ９８

湖南 １ ２５ ２５ ５１

山西 ９ ７ ４５ ８ ６９

浙江 １０ １０ ３８ ２６ １６ １００

河北 ４ ４

福建 ３ ５ １ １ ３ １ １４

绥远 １ ６ ７

广西 ２ １ ３

浙赣铁路 ５ ５

陇海铁路 １ １ １ ３

道清铁路 １ １

南浔铁路 ３ ３ ６

淮南铁路 ８ １１ ３ ２２

粤汉铁路 １５ ３ ２ ２０

汴新铁路 ３ ３

平汉铁路 ４ ４ １ ９

京沪铁路 ７ １ １ ９

沪杭铁路 ３ ３

津浦铁路 ７ ３ ２ ６ １８

京杭国道 １０ ３ １３

京芜路 ３ １ ４

汉宜公路 １ １

澳门 ２ １ ３ ３ ９

香港 １ １

“满洲国” １ １

合计 ２ ３４ ３７ ６７ ３０５ ２００ ８４８ ５８６ ７０ ２１４９

　 　 事实上ꎬ除了军统以外ꎬ政府各机关在战争时

期都可将汉奸作为一级政治罪犯ꎬ无须审判而予夺

生命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ꎬ国民政府密令各部队、省市

县行政机关“依法严惩”汉奸间谍行为ꎬ否则“各该

直接长官应连带负责”ꎮ因此可以说ꎬ国民政府对

汉奸的惩办ꎬ一开始并没有纳入司法范畴ꎻ战时汉

奸处置往往被作为紧急时期的特别状况ꎬ而由行政

军事长官以军法制裁ꎮ 军事长官具有自由处刑权ꎬ
这使得 １９３９ 年底“战区各部队每藉查办汉奸案件ꎬ
非法勒索ꎬ人民不堪其扰”ꎬ以致第一战区司令卫

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先后电请国民政府限制

部队的汉奸审判权ꎮ

与此同时ꎬ没收汉奸财产的规定更增加了问题

本身的复杂性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国民政府特地

将«惩治汉奸条例»增加一条专门的没收财产条

款ꎬ规定汉奸罪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ꎬ且无论嫌

疑人审判与否ꎬ侦讯机关报请行政院(或最高军事

机关)核准之后即有权“先查封其财产之全部或一

部”ꎮ 实际上ꎬ战时地方行政官员处断权甚大ꎮ
１９４１ 年初ꎬ山西绛县长丁尊五擅自规定“没收汉奸

财产全部拍卖ꎬ以所得价值之总额抽百分之四十赏

给出力工作人员ꎬ百分之五十作慰劳伤兵及救济难

民之用或作生产事业之基金ꎬ其余百分之十作承办

机关公费之补助”ꎮ１９４４ 年 ６ 月ꎬ湖南长沙同振金

号雇员任懿特因避战乱携黄金百余两至湘乡县城ꎬ
遭警察诬为汉奸ꎬ全部黄金即被罚没ꎮ 该案完全由

贪欲而起ꎬ涉及人员包括湘乡县长周世正、警察局

长刘一中、县府秘书周伯颐等ꎬ大部黄金为以上数

人私分ꎮ广西百色亦有未兼受理司法之县长擅自

侵占汉奸未经判决没收之财物者ꎮ

“汉奸” 的定义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ꎮ １９３８
年ꎬ国民政府修改«惩治汉奸条例»ꎬ使得日占区内

生产生活组织者似乎都具有“通谋敌国而图谋反

抗本国”的嫌疑ꎮ当军事机关对该条例的适用存

疑时ꎬ司法院的解释往往倾向扩大范围ꎮ 例如凡是

任职某地方维持会、蚕丝改进会等等机构乃至于警

卫队受训者ꎬ皆可依汉奸罪论处ꎮ１９４１ 年ꎬ司法院

将日占区从事教育之知识分子归于汉奸行列ꎮ

日占区民众日常生活亦有获罪可能ꎮ １９３９ 年

底ꎬ蒋介石电令湖北宜昌第九十四军军长郭懺将售

买日货者“无论军民ꎬ必杀无赦ꎬ应以汉奸加重一

等论罪”ꎮ战后ꎬ国民政府重颁«惩治汉奸条例»ꎬ
“汉奸”包括“曾在伪组织或所属机关、团体服务”
者ꎮ即便“未依本条例判罪者”ꎬ“不得为公职候选

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如系律师ꎬ并定于一定年限

内ꎬ禁止其执行职务”ꎮ 司法院解释为“曾任伪职”
而“法院宣判无罪或予以不起诉处分”者及“未任

伪职”如经济汉奸、文化汉奸之类“其他汉奸嫌疑”
者也同样适用ꎮ

战后一段时期国民政府依旧依靠军统来逮捕

汉奸ꎬ进一步破坏了司法制度ꎮ 军统于战时人事

和势力迅速扩张ꎬ战后略为收缩ꎬ编制仍有内外勤

秘密工作人员 １４９４１ 名、派驻公开机构 ９７８４ 名ꎮ

因其秘密特质ꎬ战时与汪兆铭政府人物多有联络ꎬ
战末又依靠“伪方军政要员而有实力者负责监视

敌军之行动ꎬ维持地方之治安ꎬ严防奸匪之袭击与

暴动”ꎮ因此ꎬ惩办汉奸不免有徇私滥权行为ꎮ
以惩代审是人治的手段ꎬ是对法治的反动ꎮ 军

统组织惩办汉奸的依据仅为独自制定并经蒋介石

同意的内部文件«肃奸委员会组织章程»ꎬ实际却

掌握了人犯处死或羁押或送审的权力ꎬ几乎没有限

制ꎮ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蒋自己都承认:“游击队挺

进军及特工人员等常借捕汉〔奸〕名义拘捕居民勒

索敲诈ꎬ故人心多感不安”ꎮ据军统局(保密局)内
部报告称ꎬ此种凌驾于司法之上的巨大权力ꎬ系
“受命领袖赋予权限”ꎮ１９４０ 年国民党中宣部发布

７４１



«铲除特种汉奸参考材料»中的反奸标语ꎬ赫然印

有“违抗最高统帅命令的就是汉奸”ꎮ于是ꎬ权力

的冲突在人治的系统里自洽了起来ꎮ

二、以肃为治

抗日与肃奸ꎬ毫无疑问ꎬ是国民党政府高举民

族主义大旗时ꎬ最响亮的社会运动口号ꎮ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蒋介石在庐山针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严

正声明ꎬ宣布“地无分南北ꎬ年无分老幼ꎬ无论何

人ꎬ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ꎬ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

心将此意转达于社会ꎬ俾咸能明瞭局势ꎬ效忠

国家”ꎮ国民政府由此开始战争动员ꎬ并强化国民

义务的宣传ꎮ
抗敌后援会是其培植起来的有效的官方社团

组织ꎮ １９３７ 年秋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颁

发«各地抗敌后援会组织及工作纲要»ꎬ规定该组

织分设侦察、宣传、交通、运输、救护、看护、慰劳、捐
募、消防、纠察、特务、防空、自卫等工作团ꎬ而费用

由参加机关团体分担ꎬ或由党政军机关酌予津贴ꎬ
亦得由地方公款拨充ꎮ 由此ꎬ抗敌后援会在国民政

府抵抗区普遍组织召开“万人锄奸大会”ꎬ不仅在

重庆、成都、长沙等大城市一呼万应ꎬ更将政治宣传

触及皖西阜南中岗、鄂北光化老河口(今属襄阳)
这样的乡镇地方ꎮ 为“普遍宣传激发民间抗战情

绪”ꎬ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也

发行了«汉奸之敌»宣传册ꎬ相应公布的还有«各地

人民团体协助征雇夫马车船办法»ꎬ详细规定了社

团组织的战勤责任ꎬ比如各地军运代办所控制行业

公会应征雇夫马车船数目ꎬ社团组织须协调军运所

与被征雇人员或物主之间的矛盾并维持秩序等ꎮ

抗敌后援会及其领导的其他社团成了政府战备后

勤的重要辅助机构ꎬ通过组织各同业会帮切实协助

各县军运代办所及兵站ꎬ征雇夫马车船、运输军需

物品ꎬ起到了中介缓冲作用ꎮ
除了社会团体ꎬ政府也借重要日期开展“肃

奸”与“抗日”相结合的宣传周运动ꎮ １９３９ 年ꎬ国民

党中央社会部责令各地政府自 ７ 月 ７ 日至 １３ 日举

行“慰劳伤兵肃清汉奸节约献金运动周”ꎬ并对捐

款的统一缴解办法进行制度化规定ꎮ 以河南省孟

津县为例ꎬ该县“以往发现奸细不多”ꎬ苦于“地瘠

民贫”和“文盲较多”ꎬ但仍将反奸宣传与捐献运动

相结合ꎬ开展纪念七七抗战“肃清汉奸节约献金”
运动集会ꎬ “加强民众对于抗战建国有深刻认

识”ꎮ

国民政府借肃奸名义更易于清洗反政府的社

团组织ꎮ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ꎬ河南省政府将荥阳、登封、

密(今新密市)、广武县(今广武镇)庙道会、道德学

社、清观道等共约三万余人的组织定为“汉奸”ꎬ严
行取缔并拿办其首要分子ꎮ 据称这些组织联合起

来ꎬ积极在乡村发展成员ꎬ并发给五色旗和奖金ꎮ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初ꎬ湖南省监利、石首县逮捕了疑似民

间宗教组织同善社成员蔡遵夫等二百二十人左右ꎮ
据称有“汉奸”湖南人刘海由华容经石首到监利串

联ꎬ组织三县会众拟于 ２ 月 ７ 日以青年为记同时暴

动ꎬ计划攻打政府夺取县印ꎬ并“手执刀矛默念咒

语” “公然抗拒” “反对征兵”ꎬ且 “确有奸党操

纵”ꎮ

而汉奸检举ꎬ更是近代政府倡导民众相互监

视、排除异己之滥觞ꎮ 自 １９３３ 年夏开始ꎬ国民政府

就密令全国各机关“切实检举”ꎮ这种检举虽然一

开始仅限政府部门及其他公职机关内部进行ꎬ但很

快就在肃奸的大背景下ꎬ成为社会风气ꎮ 尽管经

１９３８ 年«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规定诬告处以重刑ꎬ
但经 １９４０ 年司法院解释ꎬ只要未虚构其犯罪事实ꎬ
尚不为罪ꎬ因此诬告难以杜绝ꎮ１９４０ 年 ４ 月后ꎬ行
政院修正«修正惩治汉奸条例»ꎬ停止适用第十四

条规定部队所享有之审判权ꎬ但向部队诬告他人

者ꎬ亦不问罪ꎮ同理ꎬ若向区署诬告他人“汉奸”ꎬ
因区长不具审判权ꎬ经司法院解释也不成立诬告

罪名ꎮ

战后检举更成为政府赋予“尽忠民族”之国民

神圣之“义务”ꎬ“其不愿署名者得行密告”ꎮ在这

种氛围下ꎬ检举几乎就没有诬告责任ꎮ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国民政府复又出台 «处理汉奸案件条

例»ꎬ旨在“厉行检举”日占区“简任职以上公务员

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等十类工作者ꎮ教育部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函司法行政部并各省政府、省
保安司令ꎬ擅自扩大解释该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五

款ꎬ除大学校长、独立学院院长、专科学校校长及各

该校主管重要职务者外ꎬ连带中学校长及其他主管

人员“地位之重要较荐任主管官吏且有过之”ꎬ应
由各地检举至军警机关即行逮捕ꎮ司法院竟然也

同意:“凡在该伪校实施奴化教育之教职或教官均

包括在内”ꎮ而行政院为没收更多的财产ꎬ及时出

台«奖励密报办法»ꎬ凡密报汉奸财产经判决没收

确定者ꎬ按估价给予百分之十的奖金ꎬ公务员、情报

机关或侦缉机关人员密报经财产没收确定者ꎬ按估

价也可给予百分之三的奖金ꎬ财产属不动产的分红

对半ꎮ即便没收所得有时不敷分配ꎬ密报奖金仍

得照数从法院处理费项下支取ꎮ广东省甚至专门

成立检举委员会ꎬ利用邮件通讯宣传方法ꎬ特刊制

“检举汉奸人人有责”等小型木章ꎬ分发各邮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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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邮戳时在信件封面加盖ꎬ以号召检举ꎮ

１９４６ 年ꎬ全国各地检举汉奸“云涌飚发ꎬ私仇

宿怨ꎬ均假靖献之名”ꎬ名律师章士钊曾致函蒋介

石ꎬ建议“明令禁止公私检举”ꎮ正由于检举往往

不实ꎬ舆论自 １９４６ 年下半年开始倾向缩短检举时

限ꎮ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国民参政会终于出现参政员吴

望伋等六人要求合法检举杜绝诬告的提案ꎬ以防

“置人于汉奸罪名者ꎬ其动机或由于挟嫌诬告ꎬ或
由于要挟索诈受害者”ꎮ１０ 月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会规定检举时效应依刑法第八十条追诉权行使

之时限ꎮ短短两个月后的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国民政府正

式训令检举以该年年底为限ꎬ之后非国家追诉或苦

主告发将不予受理ꎮ

国民政府为了让汉奸之间相互检举ꎬ战时曾公

布过«汉奸自首条例»ꎮ 该条例规定“检举其他汉

奸案件经判决确定或查获重要证据确有价值者”
可免除刑罚ꎮ 其立法精神并非出于罪犯自新目

的ꎬ而是基于这些“固不可恕”的汉奸“勾心斗角ꎬ
行踪诡秘”ꎬ为“易于破获”或“增助军事进展”ꎬ至
“以反奸之工作为自新之担保”ꎮ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后即行废止ꎮ 又如福建闽侯等五县曾在第一次

收复后奉蒋介石手令ꎬ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实行过«闽
海善后委员会处置汉奸办法»五条ꎬ规定“汉奸”经
改造后可发给«汉奸自新证»ꎬ也是针对“地近台

湾”ꎬ“福州民情本多浮薄ꎬ向乏爱国与敌忾精神”
一点ꎬ以使“政令乃易推动”ꎮ 然战后原发自新证

经司法行政部确认不能算数ꎬ持证者“予以停止任

用”ꎮ

在收复区内ꎬ大规模检举和肃奸使得前已动荡

的社会面临割裂风险ꎮ 对于政府部门包括法界的

公务员来说ꎬ尽管他们的专业技术和经验是国民政

府所急需的ꎬ但在日本统治下工作过的经历使他们

首先面临被检举ꎬ其次是甄审ꎬ再次就是失业ꎬ“每
日怀着一颗动摇不定的心上班”ꎮ 广东省对职业

检察官林熙畴、汪祖泽、邓昌运、潘冠英、王作谦、姜
明德、江文、钱泽同等提起公诉ꎮ山东济南地方法

院院长王玉衡仅因“参与伪职长达六年且数任荐

任司法行政首长”ꎬ而罪行“无具体事实足供参证”
就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月褫夺公权两年ꎬ全部财产

没收ꎮ１９４６ 年 ８ 月ꎬ考试院颁发«曾在伪组织任职

人员俟选任用限制办法»ꎬ使得已受过甄审的数万

公务员“依然朝不保夕”ꎮ 据«大公报»载ꎬ北平市

长熊斌不得不“对所属十分之七的有问题者宣布:
绝不会以退伍军官及复员青年军来替他们的位

置”ꎮ 甚至有人慨叹:“何必硬把牢外的看守者也

送到牢内去”ꎮ上海«新闻报»亦载:“北平市政府

留用之前伪府荐任以下公务员约占全数百分之八

十ꎬ天津市长张廷谔谈已将详情分别电主席及政

院ꎬ请准免除对伪公务员之限制ꎬ以利公务”ꎮ 然

而此等限制措施却是经司法院认可的ꎮ

若论影响ꎬ海关因其特殊性可能是受冲击最小

的政府部门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江海关成立职

员调查委员会ꎬ由一个美籍委员和两个华籍委员组

成ꎬ对留守职员(包括 １７ 名华人)进行甄别ꎬ开除

了其中四人(两外籍两华籍)ꎬ当然ꎬ续聘者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年间的履历也就不予承认了ꎮ

收复区城市各业咸受冲击ꎮ 商业首当其冲的

是商会负责人ꎬ例如上海商界的李泽ꎮ 同业公会

理事长及理监事一类职务者人人自危ꎬ“情形颇为

不妥ꎬ复自检举敌伪时期同业公会负责人”ꎮ以汉

奸罪名相威胁ꎬ巧取豪夺者ꎬ更加举不胜举ꎮ 如山

东保安司令部临时兵站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先后向济南商会理事长苗兰亭名下成丰面粉厂

无偿征取面粉 ２９６７ 袋ꎮ 普通职员亦未能幸免ꎮ
比如河北张家口市振信商行职员刁魁吉ꎬ因日占期

间承购三菱株式会社纸张ꎬ被检察官康万化依惩治

汉奸条例提起公诉ꎮ

制造业往往开工不足ꎬ在接收名义下更趋于停

滞ꎮ 以火柴业为例ꎬ“几濒于危”ꎮ 因中华火柴联

营社系由中日美商人合办ꎬ其资产遭政府查封ꎬ刘
鸿生等奔走请求发还ꎮ而该联营社理事、济南恒

泰火柴厂经理张子玉被人以汉奸嫌疑检举至山东

省高等法院ꎬ检察官张登森遂以其“凭借敌伪势

力”ꎬ“隐匿庇护汉奸”提起公诉ꎮ

其他因争夺工作机会而发生之检举比比皆是ꎮ
山东娄文成战时担任济南市搬运职业工会常务理

事ꎬ被原车站装卸工头柴启生等避乱返乡失业之后

以汉奸罪名检举至柴原籍所属莱芜县政府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莱芜县长刘振策以公函形式告之济

南市政府ꎮ 市府即转山东省高院ꎬ并在未经审判的

情况下先行免除了娄文成相应职务并解散了工

会ꎮ然据事后调查ꎬ娄文成于 １９３７ 年就曾参与抗

战ꎬ后接手组织“无法进行”之职业工会ꎬ竟然“始
终掩护抗战人员担任地下工作”ꎮ

整肃汉奸成为政府管辖社会的一种公权力表

现ꎮ 自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ꎬ凡国民政府管辖所及各省市ꎬ
依蒋介石命令ꎬ均借防奸名义ꎬ开始拘捕“无业游

民及失业壮丁”ꎬ连同“救济院将收容之游民难民”
强征入伍ꎬ编成“劳动队”ꎬ以“担任筑路及运输等”
苦力ꎮ抗日战争以来民族主义下的国民政府权

力ꎬ通过发动检举汉奸ꎬ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土

壤中去ꎮ 广西蒙山县迟至 １９４４ 年冬才被日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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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ꎬ战后即在政府鼓动下实行检举ꎬ竟然“各乡村

调查检举奸伪之数不下千余名”ꎮ事实上ꎬ１９４７ 年

后各地政府命令社会检举的现象并未结束ꎮ 当年

２ 月ꎬ河南省政府尚批准省参议会决议ꎬ训令各地

设置密告箱及布告民众检举ꎬ并按期启封ꎮ 甘肃

省迟至当年 ６ 月 １０ 日才由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张

治中知照兰州警备司令周嘉彬ꎬ再由周通知兰州市

政府遵行行政院检举训令ꎮ而在政府控制薄弱的

地方ꎬ譬如东北ꎬ不仅检举、起诉汉奸人数稀少ꎬ行
政院后来不得不训令“汉奸暂缓处理”ꎮ

地方政府亦在国民党中统局的训令下开展汉

奸调查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ꎬ中统责令区县党团“从速

普遍”搜集汉奸照片、笔迹并填写汉奸调查表ꎮ而

且在填表说明中规定“凡曾充伪职不论是否被迫

及职务大小均应一律填列”ꎬ份属“汉奸”ꎮ河南上

蔡县长李云未“根据主办情报队报告及伪组织委

任存根”制成 ２８４ 名«汉奸罪行册»ꎬ即便其中“罪
行不明ꎬ有些虽经委任是否就职一时尚未能证

明”ꎬ并不影响他上报ꎮ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中统局函送

通许、虞城、镇平、禹县四县汉奸调查表 ４９ 件ꎬ饬河

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查明法办ꎮ

凭借肃奸ꎬ国民政府强化了以保甲为骨干的基

层社会统治组织ꎮ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４ 日ꎬ行政院发布

«组织民众肃奸网及办理联保连坐切结办法» (以
下简称肃奸连坐办法)ꎬ将肃奸与保甲制度相结合

成为生活日常ꎮ 早前 １９３７ 年«修正剿匪区内各县

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保长甲长一

律签名ꎬ并绘制保甲所管区域略图ꎬ载明本区域内

之乡镇村名及户数人数ꎬ连同签名之规约ꎬ呈由区

长转呈县政府备案”ꎮ 而肃奸连坐办法规定“每保

组织肃奸组(五人至十人)”ꎬ由保长兼组长ꎬ顺次

以联保主任为首构成肃奸队ꎬ以区长为首构成肃奸

分团ꎬ以县长为首构成肃奸团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各地应切实举办五户联保连坐切结”ꎬ并且“凡停

留各地之难民亦须具保联保”ꎮ 整个过程由当地

驻军的政工人员负责指导ꎬ区署更要成立特务组

(十人)分赴各保监督实施ꎮ 另据同期«非常时期

各地举办联保连坐注意要点»第六条规定:“在城

市地方邻居多不相识ꎬ或其他客民多与土著良莠难

分ꎬ彼此不愿联保者ꎬ得令就保内各觅五户签具联

保ꎬ或由县市内殷实商号或富户或现任公务员二人

出具保证书ꎬ其责任与联保同”ꎮ (保证书见下图ꎮ)
联保同结户长如明知结内联保之人有汉奸嫌疑而未

报ꎬ或故意放走ꎬ依司法院解释得以刑法第一六四条

第一项定罪ꎻ如更有包庇纵容窝藏或其他帮助情事ꎬ
则可适用«惩治汉奸条例»第三条ꎮ在战后数年ꎬ肃

奸连坐办法虽经短暂中止ꎬ又复施行有效ꎮ

图 １　 联保切结式样(原为竖排)

为出具联保切结事今结得同结各户决无作汉奸间谍盗匪及扰乱地方等情事并随时共负

防范搜查之责自具结后愿互相劝勉互相监察倘发现有上项不法行为凡结内联保之人决

不通同隐匿当即密报核办否则案件审理完毕以后甘愿连坐所具切结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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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年月日

三、判大于审

国民党的暗杀式惩奸与国民政府的镇压式肃

奸并无二致ꎬ基本未经司法审判ꎮ １９２８ 年ꎬ«中华

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以训令形式发布ꎬ第五条规

定“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
监察院五院组织之”ꎬ而第一条则规定国民政府总

揽治权ꎮ当年原司法部改称司法行政部ꎬ属司法

院ꎬ不久即改隶行政院ꎮ 后虽有反复ꎬ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经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

议决议ꎬ仍归行政院管辖ꎬ份属行政机关ꎮ 因此ꎬ国
民政府的各级法院、检察机关实在行政院辖下ꎮ 尽

管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５ 年国民政府通过修正颁行«刑法»
«刑事诉讼法» «法院组织法»ꎬ建立了近代中国刑

事司法体系ꎬ赋予检察官以公诉权、法官以独立审

判权ꎬ但司法机关与国民政府其他特权部门相比则

显得先天不足ꎮ
在抗战胜利初期ꎬ严厉惩治汉奸是抵抗区社会

的主流舆论ꎬ成为民众忍受长年战乱痛苦后的出气

筒ꎬ正如当时出版的通俗读物«汉奸丑史»开篇所

谓“胸中积闷ꎬ全部出清!”１９４５ 年 ９ 月ꎬ重庆市临

时参议会有吴茂荪、朱必谦、傅况麟等 １３ 人提请

“中央严惩汉奸罪犯ꎬ以伸正义而振纲纪”ꎮ次月

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ꎬ国民参政

员黄范一等 １８ 人、武肇煦等 １９ 人、傅常等 １１ 人、
陈博生等 ６７ 人、苏珽等 １２ 人、罗衡等 １６ 人共提七

案倡议“附敌汉奸战后应严厉处分”ꎮ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国民参政员马元凤等

１１ 人提议“汉奸应立时依法处决”ꎮ 行政院

即训令全国执行严惩汉奸ꎮ参政员李毓田等 ８ 人

也提议 “就逮者尽速依法惩处ꎮ 逃脱者加紧搜

捕”ꎮ１９４６ 年末山东高唐县临时参议会、四川省参

议会亦致函蒋介石ꎬ恳转饬立法、司法两部简化审

判汉奸并大小汉奸均应严惩ꎮ 舆论如此强势ꎬ以
致广东琼山(今属海南省海口市)地方法院首席检

察官王某某将日占时期曾任劳工队长的钟美等 ８
人以“犯罪情节轻微”交保释放时ꎬ引起社会反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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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法院放纵、包庇汉奸ꎮ 广东省主席琼崖办公处

主任兼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蔡劲军即电请将王

某某拘押ꎻ尽管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未查得有得赃

故纵证据”ꎬ依旧报请司法行政部处分王ꎮ惩奸话

语到了 １９４７ 年初尚有着广阔的市场ꎮ 河南省参议

员王友梅一经提议日占期间任县长、警察所长、顾
问等职者均须报请高等法院加以通缉逮捕ꎬ该省国

民党部立时批准且在所辖各县执行ꎮ

汉奸人人得而诛之ꎬ其财产并非人人得而有

之ꎬ战后接收却是混乱无序ꎮ 例如石友三在天津的

房产战后被人占据ꎬ当陆军辎重兵第 ３３ 团第 ２ 营

营部派人前往查看时ꎬ住户以军品接受委员会名义

“拒绝清查”ꎬ并称“其他机关当无再度接收之必

要”ꎮ河南徐立吾在日占时期任过许昌县联防司

令兼商会会长ꎬ战后潜逃无踪ꎬ所遗房屋甚多ꎬ但未

经法院判没ꎬ径被各党政机关及部队据为私有ꎮ

行政院于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训令由军统控制的“敌
伪产业处理局”执行查没ꎮ 局内设“逆产处理委员

会”ꎬ将财产变卖款项汇缴国库ꎮ 虽说如此ꎬ但当

事人依然可以各显神通ꎬ对汉奸财产加以占据ꎮ 河

南张子衍因日占时期担任夏邑县长而被最高法院

于 １９４７ 年以汉奸罪判处徒刑一年三月、没收全部

财产ꎬ但他的房产早被中央通讯社开封分社社长黎

友民自行占有ꎬ黎经疏通河南区敌伪产业特派员办

公处而获得了优先承购权ꎬ仅以 １９４６ 年地价计两

千九百多万法币就获得了这所位于开封由五幢砖

瓦房、一座厨房并走廊天井围墙和外地皮的大宅

子ꎮ殊不知物价早已翻了数番ꎮ
如前所述ꎬ汉奸一开始是作为紧急时期的特别

状况ꎬ由行政军事部门以军法制裁ꎬ并非由司法部

门审判ꎮ 只不过 １９４４ 年«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

例»规定非军人的汉奸案件应由普通高等法院审

理后ꎬ汉奸惩办才逐渐被纳入司法轨道ꎮ 然而即便

如此ꎬ由于国民政府的司法审判带有明显战后清算

的性质ꎬ所以审判的过程中掺杂了各种政治经济利

益而影响了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ꎬ使得原已分裂

的社会更加难以弥合ꎮ 这尤其体现在对汉奸财产

的瓜分上ꎮ
对汉奸财产的瓜分ꎬ是与战后大量国家机关重

新涌入收复区紧密联系的ꎮ 由于事隔多年未曾经

营ꎬ重庆的国民政府机关回迁南京时面临着庞杂的

人事安置问题ꎮ 中央公务员惩戒会曾向行政院报

告南京“房荒严重”ꎬ办公房屋早已“不敷分配”ꎬ职
员更无宿舍ꎬ“需用房屋尤为迫切”ꎮ其他收复区

亦然ꎮ 军政机关纷纷通过各种手段瓜分汉奸财产ꎮ
连法院的法官、检察官也要分一杯羹ꎮ 河北高等法

院及下级分院职员占用经其查封、没收的汉奸房

产ꎬ多位于北平繁华地段ꎬ例如西单大华饭店ꎬ甚至

一人占据数间ꎮ

为避免各种雁过拔毛的情况ꎬ行政院规定没收

的财产及变卖所得须全数存入中央信托局敌伪产

业清理处设于中央银行的专户之中ꎮ 然而ꎬ战后法

院司法补助经费的相当来源就是由没收汉奸财产

变卖得来ꎮ 当各地高等法院竞相攀比ꎬ纷纷向司法

行政部要钱的时候ꎬ后者就只有问中信局ꎮ 以沪宁

杭地区为例ꎬ上海一地仅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ꎬ没收汉奸财

产美金现钞 ６６ꎬ１１８ ５ 元、 法币变价 ２ꎬ４０３ꎬ７９５ꎬ
５９３ ７４ 元ꎬ 又从其他办事处收入法币 ５１７ꎬ４０３ꎬ
３００ ７８ 元ꎬ 其中 ５４２ꎬ７７３ꎬ２８４ ０３ 元预付司法补

助费ꎬ 另 ４３ꎬ１５６ꎬ９３５ 元用于工商业投资ꎬ 扣除处

理和保管费用ꎬ 余 ２ꎬ２２２ꎬ６７６ꎬ４３２ ２４ 元都存入了

中央银行ꎮ而南京估计查封财产超过 ３００ 亿元ꎮ

浙江高院 “查封没收汉奸逆产估计约略数字为

１３４ 亿元”ꎮ 因此ꎬ 上海高院有理由觉得自己

“审判汉奸案ꎬ 视苏浙皖京各省市为独多ꎬ 没收

之逆产ꎬ 亦多属于沪院则审判汉奸较多者ꎬ
需费自多”ꎬ 从而要求增拨司法补助费ꎬ “倘分配

过少ꎬ 则更觉杯水车薪”ꎬ “员工福利” 无从谈

起ꎮ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ꎬ 上海高院要求续拨司法补助费

五亿元ꎬ 司法行政部函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

产业清理处要 ２０ 亿元ꎬ 被告以 “积存之逆产变

价款已遵照行政院训令汇解国库ꎬ 应俟将来处理

积有成数时再行拨付”ꎮ 稍后ꎬ 上海高院还是获

得该处直接拨付五亿元ꎮ 南京首都高院则要求司

法补助费五亿五千元ꎬ 于 ６ 月 ３０ 日获领两亿元ꎮ

７ 月 ７ 日ꎬ 浙江高院也收到两亿元ꎬ 但却并不满

意ꎬ 要求 “援照上海高院先例” 拨五亿元ꎮ到了

８ 月ꎬ 国民政府抛弃法币改行金圆ꎬ 规定金圆券

一元取代法币三百万ꎮ １０ 月初ꎬ 上海高院得司法

行政部训令直接向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洽借

金圆五千元ꎬ “当以探知该处仅在上海一处ꎬ 拍

卖逆产所收价款ꎬ 数已甚巨ꎬ 经向该处接洽ꎬ 已

允先借款金圆贰万元”ꎮ 月中等来了司法行政部

为加借一万五千元致敌伪产业清理处公函ꎬ 不料

“上海仅分配三百元ꎬ 视京苏浙皖为独少”ꎬ 于是

要求 “加借除一半应提由钧部统筹外ꎬ 其余一半

七千五百元ꎬ 拟请悉数配拨沪院ꎬ 连先已分配拨

之三百元ꎬ 共为七千八百元”ꎮ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上海

高院收到五千元ꎮ 然而到了 １１ 月ꎬ 物价持续飞

腾ꎬ 金圆迅速贬值ꎮ 司法行政部又向苏浙皖区敌

伪产业清理处借得金圆十万ꎬ 这次上海高院分得

二万五千元ꎮ而南京首都高院也要求 “援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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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例” 加拨金圆三万元ꎮ

由于战后裁判的政治实质ꎬ 汉奸与战犯在国

民政府司法中并无重大区别ꎬ 对其审判在很大程

度上主要是战胜国政府无上权力的体现ꎮ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４ 日ꎬ 汉奸首要八百余人被押解苏州ꎬ 异地

集中等候发落ꎬ 与战犯无异ꎮ 甚至外国公民也被

国民政府的法院检察机关以汉奸罪起诉ꎮ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ꎬ 汉奸罪加害人案件包括法

国人 ２０ 起、 德国人 ６ 起、 日本人 ３ 起以及葡萄

牙、 西班牙、 印度人各 １ 起ꎮ

四、 结语

“汉奸” 是战争带来的一种社会失序现象ꎮ
国民党对汉奸的惩罚过程ꎬ 反映出其施政理念和

制度措施ꎮ
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军阀战争背景下成立的军

政府ꎬ 奉行军国主义、 强权政治ꎮ 尽管建国理想

中包含民权、 民主、 法治等现代国家政治因素ꎬ
却未付诸实施ꎮ 当政府遇有国际战争威胁的时候ꎬ
本能地约束本国国民服务于中央政府的需要ꎬ 与

此同时却无法有效保障国民的安全和生活ꎬ 缺乏

有效的社会救济渠道ꎮ 面对失序ꎬ 处理手段单一ꎬ
即行惩戒ꎬ 以惩代审ꎮ 这种无限惩戒的方式给社

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恐慌ꎮ
“汉奸” 天生是政治犯ꎬ 概念本身就已经暗

示了激烈的国家惩罚行为ꎮ 惩罚汉奸由此变成了

秉承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执政府证明其合法性的政

治依据ꎬ 必然带有政党政治的色彩ꎮ
国民党通过检举、 惩奸、 肃奸等一系列政治

运动ꎬ 试图将国民主动纳入由其控制的社会当中ꎬ
排除异己ꎬ 辅助战勤ꎬ 增加收入ꎬ 以肃为治ꎮ 但

在收复区内ꎬ 大规模检举和肃奸也使得前已动荡

的战后社会面临割裂风险ꎮ
最后ꎬ 国民党的惩办措施经历了由战时行政

军事机关的惩奸肃奸ꎬ 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起诉

审判的过渡ꎮ 然而ꎬ 在审判的过程中ꎬ 存在着判

大于审的问题ꎮ 因为国民政府的司法审判带有明

显战后清算的性质ꎬ 所以审判掺杂了各种政治经

济利益而影响了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ꎬ 尤其体

现在对汉奸财产的瓜分上ꎮ 国民党的一系列惩肃

汉奸运动ꎬ 不仅远未实现整合战后社会的初衷ꎬ
反而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崩离析ꎮ

① 感谢评审专家提供的宝贵意见ꎮ 谨以此文纪念步平先生ꎮ
② 代表作包括王柯: « “汉奸”: 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ꎬ «二十一世纪»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号ꎬ 第 ６３ － ７３ 页ꎻ 吴密:

« “汉奸” 考辨»ꎬ «清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７ － １１６ 页ꎻ 桑兵: «辛亥前十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ꎬ «社会

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１ － ７９ 页ꎮ
③ 有所论述的包括ꎬ 谢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问题述论———以国民党河北高等法院惩治汉奸档案为主的考

察»ꎬ 河北师范大学ꎬ 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６ 年ꎻ 冯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ꎬ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７ － １４５ 页ꎻ Ｘｉａ Ｙｕｎꎬ “Ｔｒａ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ｃｅ (Ｈａｎｊ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ｏｆ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ꎬ Ｐｈ 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ｅ￣
ｇｏｎꎬ ２０１０.

④ 舒沛泉编: «汉奸»ꎬ 桂林: 前导书局ꎬ １９３７ 年ꎬ 第 ８５ 页ꎮ
⑤ «惩治汉奸条例»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国防档案 ００４ / ００２０ꎮ
⑥ 该法颁行后政府内部的讨论ꎬ 仅见为没收财产ꎬ 而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 ２７ 次会议ꎬ 通过了

增加没收财产条款ꎮ
⑦ «戴笠致蒋中正电»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蒋中正档ꎬ 戴笠史料ꎬ 戴公遗墨ꎬ 情报类第 ２ 卷ꎬ

１４４ － ０１０１０４ － ０００２ － ０２９ꎮ
⑧ 参见 «天津市党部王若僖致朱家骅电»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档案馆藏ꎬ 朱家骅档ꎬ 北方制裁 (制裁汉奸) ３０１ － ０１ － ０６ － ２６２ꎮ
⑨ 参见魏斐德: «汉奸! ———战时上海的通敌与锄奸活动»ꎬ «史林»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５ － １７ 页ꎮ
⑩ «杭州伪市长何瓒伏诛记» (年月未详)ꎬ 杭州: 浙江省档案馆藏ꎬ 各县附送汉奸调查表及名单 Ｌ０２９ － ００６ － ０５８１ꎮ
 金佛如: «锄奸花絮»ꎬ «胜利» １９３９ 年第 １５ 期ꎬ 第 １５ 页ꎮ
 原表 “叛逆” 列合计人数作 “１３”ꎬ 疑误: 若从各年份叠加为 １１ꎬ 总数计 １８７ 人ꎻ 若漏记 ２ 人ꎬ 则总数 １８９ 人ꎮ «历

年制裁案件统计表 (戴笠)»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ꎬ 抗日时期破坏敌伪成果统

计表ꎬ １４８ － ０２０１００ － 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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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各地行动案件统计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ꎬ 抗日时期破坏敌伪成果统

计表ꎬ １４８ － ０２０１００ － ０００５ꎮ
 «陕西省建设厅关于抄发惩治汉奸条例一事给陕西省探矿处的令»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藏ꎬ ９３

－ １ － ２３１ － ３２ꎮ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限制战区各部队审判汉奸案件

案 ５３８１００２ꎮ
 «山西省政府致行政院代电»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山西绛县县长丁尊五请核示没

收汉奸财产处分办法暨军法案件罚金及扣押物没收物处分办法 ５３８１００２ꎮ
 湘乡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湘乡检察志»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８ 页ꎮ
 «广西高院检察处致司法院函»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广西高院为解释县长侵占被

告经判决没收之所有物适用法律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０２ － ００６５ꎮ
 «国民政府训令»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西安: 西安市档案馆藏ꎬ 明令公布惩治汉奸条例训令通饬施行 ０２ － １ － １１０ ３

－ １３１１０３１６１３４７３７０３９６８ꎮ
 «司法院议决»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６ 月 ５ 日、 ８ 月 １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军委会函请解释在伪组

织内服务应如何论罪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００５ꎬ 军委会请解释某甲充任伪浙江第一监狱主任看守某乙在汪逆所办警卫队受

训应如何论处乙案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１３４ꎮ
 «司法院议决»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军委会请解释沦陷区域之智识分子担任实施

奴化教育应否以汉奸论罪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０１０ꎮ
 «蒋中正致郭懺电»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蒋中正档ꎬ 筹笔———抗战时期 (三十) ００２ － ０１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３０ － ０１５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政治 (一)ꎬ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３３９ 页ꎮ
 «曾在伪组织或其所属团体担任职务者皆应受惩治汉奸条例第十五条之限制»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台北: “国史

馆” 藏ꎬ 财政部档案ꎬ ９１７０５０３ꎮ
 参见罗久蓉: «军统特工组织与战后 “汉奸” 审判»ꎬ 载 «一九四九年: 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ꎬ 台北:

“国史馆”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５２０、 ５３５、 ５４５ 页ꎮ
 «戴笠致蒋中正三十四年局工作报告»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戴笠档ꎬ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１４８ －

０１０４００ － ０００１ꎮ
 «戴笠电郭履洲所部与张惠芳部开进上海维持治安俾利中央接收»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ꎬ 载吴淑凤等编 «戴笠先生与

抗战史料汇编: 中美合作所的业务»ꎬ 台北: “国史馆”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１８ － １１９ 页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代电»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占领区的游击部

队及特工人员不得借捕汉奸拘捕居民等的代电 Ｍ０００２ － ０１５ － ００４１８ － ００１ꎮ
 «三十五年度本局工作计划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 ７ 月»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戴笠档ꎬ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１４８ － ０１０４００

－ ０００１ꎮ
 «陈布雷致陈诚恩施第六战区长官部就异党问题政工会议函»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蒋中正

档ꎬ 国家措施 (二)ꎬ 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４ － 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２ꎮ
 秦孝仪编: « “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第 １４ 卷ꎬ 台北: “中央党史委员会”ꎬ １９８４ 年ꎬ 第 ５８５ 页ꎮ
 «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关于附发汉奸之敌五册给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分支会的令»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藏ꎬ ９４ － １ － １４６ － １５２ꎮ
 «孟津县党部稿底» (１９３９ 年ꎬ 月日不具)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本县举行纪念七七肃清汉奸节约

献金活动的呈 Ｍ０００２ － ００７ － ００２０２ － ０３８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训令»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取缔庙道会、 清

观道、 道德学社等汉奸组织的训令 Ｍ０００２ － ０２２ － ００５９６ － ００１ꎮ
 «甘肃省政府密令»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ꎬ 兰州: 甘肃省档案馆藏ꎬ 就严防汉奸伪籍善社掩护公然反动的密令 ５９ － ００２

－ ０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ꎮ
 «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密令»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北京: 北京市档案馆藏ꎬ 河北高等法院关于即特别注意附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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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遇逆迹昭著证据确凿之份子应即检于请中央核办的密令 Ｊ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１２８２ － ０１２０ꎮ
 «浙江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请示诬告他人充当汉奸是否以虚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某款之罪为必要条件»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军委会函请解释诬告他人充当汉奸是否犯惩治汉奸条例论罪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００４ꎮ

 «司法院议决»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军委会函请解释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五条诬

告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１３３ꎮ
 «司法院议决»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安徽高院为解释向区署诬告他人吸食鸦片及

汉奸应否负诬告罪责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０２ － ００６０ꎮ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 «人民检举汉奸实施办法»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人民检举汉

奸及逆产举报处理实施办法 ５３８１００２ꎮ
 鲜见诬告罪名成立但也并非全无ꎮ 见 «周至柔咨司法院»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空

军总司令部为诬告他人汉奸罪是否赦免或予减刑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１１０ꎮ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政治ꎬ 第 ３３７ 页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代电»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伪教育文化机关

之主管人员应按汉奸予以逮捕移送法院审理的代电 Ｍ０００２ － ０２２ － ００５９７ － ０１９ꎮ
 «司法院议决»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国防部为汉奸案件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０４９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ꎬ 第五辑第一编政治ꎬ 第 ３７４ 页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密令»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为纪念七七举行慰劳伤兵肃

清汉奸节约献金运动周的密令 Ｍ０００２ － ００７ － ００２０３ － ０１５ꎮ
 «广东省检举汉奸委员会工作报告书»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一般档案 ４９３ / １９０ꎮ
 «章士钊致蒋中正函»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蒋中正档ꎬ 革命文献———伪组织动态ꎬ ００２ －

０２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３ － ０７３ꎮ
 «惩治汉奸应遵合法程序向合法机关检举案»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国防档案 ００３ / ３８８６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训令»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转发检举汉奸之

时效应依刑法追诉时效的规定办理的训令 Ｍ０００２ － ０２２ － ００５９７ － ０２５ꎮ
 «国民政府训令»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南昌: 江西省档案馆藏ꎬ 奉令知定期结束检举汉奸案转饬遵照由 Ｊ０２３ － １ －

００２２７ － ０２１３ꎮ
 «汉奸自首条例»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一般档案 ５１５ / ２８８ꎮ
 «行政院训令»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福州: 福建省档案馆藏ꎬ 关于抄发汉奸自首条例的训令 ００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２２３５

－ ０００１ꎮ
 «福建省政府致行政院宋子文函»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及 «司法行政部公函»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６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福建省府请示担任伪组织机关人员经闽海善后会所订汉奸自新及感化办法自新者应否不受其他办法

之限制办理案 ５ － ３８ － １０ － ０２ꎮ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志检察志»ꎬ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９６、 ９１ 页ꎮ
 «王玉衡案»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河北高院审理汉奸案件判决书案 ６１９０１０１ꎮ
 «北方 “伪官” 问题»ꎬ 重庆 «大公报»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５ 日ꎬ 第 ２ 版ꎮ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北平天津留用伪员与汉奸检举期限两点致国防最高委员会请特加注意由»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国防档案处理汉奸条例草案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７ꎬ ００３ / ３３６９ꎮ
 «司法院议决»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江苏高院为曾充商团之理监事有无候选人资格

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１０２ － ００１８ꎮ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Ｇ. Ｗｈｉｔｅꎬ “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６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４ꎬ ３ (２０１０): ５２３.
 参见王春英: «战后 “经济汉奸” 审判: 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３２ － １４５ 页ꎮ
 «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咨司法院函»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中央执委会宣传部为解释

收复区敌伪时期同业公会负责人是否为汉奸疑义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０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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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通讯社驻鲁特派员沙永山致南京最高法院函»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济南: 济南市档案馆藏ꎬ 关于有关苗兰亭

汉奸案股金的通知书 Ｊ０７６ － ００１ － ０５４７ － ０２３ꎮ
 «察哈尔高等法院检察处起诉刁魁吉书»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载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河北省志检察

志»ꎬ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７３ － ７４ 页ꎮ
 «第九区火柴工业同业公会公函» (１９４６ 年ꎬ 月日不具)ꎬ 济南: 济南市档案馆藏ꎬ 关于恒泰火柴厂经理张子玉汉奸

嫌疑案 Ｊ０７６ － ００１ － ０５４４ － ０１９ꎮ
 «山东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济南: 济南市档案馆藏ꎬ 关于被告周雨亭、 张子玉、 郭健秋的

起诉书 Ｊ０７６ － ００１ － ０５４１ － ００９ꎮ
 «济南市政府致省高等法院公函»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济南: 济南市档案馆藏ꎬ 为于银海、 娄文成等均曾附逆检附

原卷的函 Ｊ０７６ － ００１ － ０１４１ － ０２７ꎮ
 «调查刘学曾、 娄文成情形» (年月未详)ꎬ 济南: 济南市档案馆藏ꎬ Ｊ０７６ － ００１ － ０１４１ － ０１７ꎮ
 «南京市社会局呈市政府»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南京: 南京市档案馆藏ꎬ 为加紧壮丁训练维持地方治安减少汉奸土

匪由 １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５７３ (００) － ０００１ꎮ
 «蒙山县致司法行政部代电»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蒙山县参议会为县长对于办理汉奸案

件权责应为何划分案 ５３８１００２ꎮ
 «洛阳市政府公函»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认真检举汉奸设置密告箱按期启封

的公函 Ｍ０００２ － ０１６ － ００４４６ － ０５２ꎮ
 «兰州警备司令部致市政府代电»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 兰州: 甘肃省档案馆藏ꎬ 关于检举汉奸事项的代电 ５９ － ００１ －

０２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１１ꎮ
 «辽北高院检察处电»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东北各法院办理汉奸案件情形

案 ６１９０１０１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代电»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转发中执委关于对汉

奸匪行进行调查的代电 Ｍ０００２ － ０１６ － ００４４６ － ０３４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代电» (年月未详)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按照条例规定处理汉奸的

代电 Ｍ０００２ － ００９ － ００２６１ － ０２１ꎮ
 «河南省上蔡县政府快邮代电»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７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关于抄送本县汉奸罪行册的代

电 Ｍ０００２ － ０２２ － ００５９７ － ０２４ꎮ
 «河南高检»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豫鲁各院检办理汉奸案件情形案 ６１９０１０１ꎮ
 «军委会请解释各地保甲联保连坐切结内同结各户对于结内联保之人有作汉奸等事知情不报或有意任令脱逃者应用何

法处罚疑义»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院档ꎬ ０１５ － ０１０３１１ － ００１３ꎮ
 参见 «关于废止组织民众肃奸纲及办理联保连坐切结办法的训令»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ꎬ 青岛: 青岛市档案馆藏ꎬ 市港务

局档 ＱＤＢ００３３００１００２８７００７２ꎻ «长沙市联保连坐切结实施办法»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ꎬ «长沙市志» 第二卷ꎬ 长沙: 湖南出

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ꎮ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 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

一编政治ꎬ 第 ２２ 页ꎮ
 «汉奸丑史» 第三四合辑ꎬ 南京: 大同出版公司ꎬ １９４５ 年ꎬ 封面ꎮ
 «请政府严惩汉奸»ꎬ 重庆 «大公报»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第 ３ 版ꎮ
 «四届一次参政会附敌汉奸战后应严厉处分等七案»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国防档案

００３ / ３５７３ꎮ
 «请速依法处决汉奸及请迅速严厉惩处汉奸案»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国防档案 ００３ / ３８８７ꎮ
 «南京市政府训令»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南京: 南京市档案馆藏ꎬ 奉院令国民参政会建议惩治汉奸案令 (府总秘二

字第七七八二号)ꎬ Ｚ８１ － ００１ － ００４４ － ０１７２ꎮ
 «就逮汉奸尽速惩处逃脱汉奸加紧搜捕案»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ꎬ 国防档案 ００３ / ３８８５ꎮ
 «山东省高唐县临时参议会致蒋中正代电»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四川省参议会代电»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国民政府档ꎬ 惩办汉奸 (二)ꎬ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ꎬ ００１ － ０１２０３２ － ００２１ꎮ
 «中国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代电»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８ 日)ꎬ 郑州: 河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ꎬ 建议调查各伪县长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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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所长及日寇顾问各籍造册移送高等法院通缉引渡的议案、 汉奸调查表式 Ｍ０００２ － ０１６ － ００４４６ － ０５０ꎮ
 «天津市府致行政院代电»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汉奸财产之清理保管得由司法机

关委托敌伪产业处理机关为之 ５３８０８０４ꎮ
 «特派员办公处致行政院代电»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处理接收河南区敌伪产业特

派员办公处为许昌汉奸徐立吾迭任伪职可否请转饬法院侦察处理案 ５３８１００２ꎮ
 «苏浙皖及京沪两市高检处委托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执行查封没收处分逆产暂行办法草案»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７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首都办理汉奸财产案 ６１８０１０２ꎮ
 «行政院处理接收河南区敌伪产业特派员办公处呈行政院公函»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

档ꎬ 开封木厂街 ２２ 号汉奸李学孟张子衍房屋一案 ５３９０８０５ꎮ
 «中央公务员惩戒会请示»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中央公务员惩戒会请拨莫愁路汉

奸武福斋房屋一案 ５ － ３９ － ０８ － ０６ꎮ
 «司法行政部谢冠生致行政院函»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７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行政院档ꎬ 河北高院请拨汉奸陈其言房

屋一案 ５３９０８０６ꎮ 另见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 «关于汉奸房屋洽借等事项»ꎬ 石家庄: 河北省档案馆藏ꎬ 民国档 ６３４ － ７２
－ ４６４ꎮ

 «月计表»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法院没收汉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

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首都高院检察处致司法行政部代电»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法院没收汉

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浙江高院致司法行政部代电»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法院没收汉奸财

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首都高院检察处致司法行政部代电»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法院没收

汉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浙江高院请拨付五亿元»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浙江各法院办理汉奸案件提

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上海高院致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函»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２ 日、 １５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

法院没收汉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上海高院致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函»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法院没

收汉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上海高院首席检察官杜保祺致司法行政部函»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

法院没收汉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首都高院首席检察官李师沆致司法行政部»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台北: “国史馆” 藏ꎬ 司法行政部档ꎬ 江苏各法

院没收汉奸财产案件提成司法补助费 ６１９０８０１ꎮ
 «三十七年中华年鉴» 上ꎬ 中华年鉴社ꎬ １９４８ 年ꎬ 第 ４９２ 页ꎮ

(责任编辑: 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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